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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理「海岸環境營造計畫」海岸工程規

劃類計畫成果審核作業，以利本署之海岸防護事務推動，特設海岸工

程規劃計畫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之任務為海岸工程規劃類計畫成果報告（稿）之審查，包含涉及

海岸防護之技術規範、防護設施功能檢討、治理規劃檢討以及政策等事

項。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署署長指派業務主管之副署長或總工程司兼

任之，審查委員十五至十七人，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海岸水利、景觀及生態工程之學者專家十一至十三人，每一任期

二年。

（二） 本署業務主管之副總工程司、河川海岸組組長、工程事務組組長、

水利規劃試驗所所長。

四、本小組視實際需要召開審查會議。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

故無法執行主席職務者，得指定出席委員一人代理其職務。

前項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前點第二款派兼之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得委託適當人員代理出席。

五、提送本小組審查之案件，應由計畫辦理單位先就成果報告辦理初審，並

檢附依初審意見修正之報告及簡報資料二十五份提報審查小組審查；

審查小組審查會議時，規劃單位應列席簡報說明，並得由規劃單位於

會前安排現場勘查。

審查會議得於必要時邀請相關機關或其他專家學者列席。

六、本小組審查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每一審查會議出席之外聘委員及依其個

案需要邀請列席之學者專家均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並得依「國內出差

旅費規則」之規定支領必要之費用。

前項所需經費，如屬委辦計畫者，其相關費用由受託單位或計畫辦理

機關之計畫預算項下支應；其屬本署自辦計畫者，由本署相關計畫項

下經費支應。

七、成果報告（稿）應經依審查小組審查認可並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始得依

本署委託服務計畫作業要點檢附報告送本署備查。

八、本小組幕僚作業由本署河川海岸組負責辦理，並由該組主管科長擔任幹

事。


